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
僧
眾
過 

(

破
壞
僧
寶)

 

 
 
 
  
 
   

 

是
佛
法
外
護 

 
 
 
  
 
   

 

生
退
護
法
心 

 
 
 
  

 
   

 
 
 

密
處
勸
告 

 
 
 
  
 
   

 
 
 

不
聽
宣
說 

在
家
菩
薩
戒
本
講
表(

八)
 

說
四
眾
過①

戒
第
五
： 

    

優
婆
夷塞
戒
，
雖
為
身
命
，
不
得
宣
說
比
丘
、
比
丘
尼
、
優
婆
塞
、
優
婆
夷
所
有
罪
過
。

若
破
是
戒
，
是
人
即
失
優
婆
夷塞
戒
。
是
人
尚
不
能
得
煖
法
，
況
須
陀
洹
至
阿
那
含
。
是
名
破

戒
優
婆
夷塞
、
臭
、
旃
陀
羅
、
垢
、
結
優
婆
夷塞
。
是
名
五
重
。 

②

宣
說
之
失 

①

說
四
眾
過 

 
 
 

虛
妄
議
論
，
出
家
在
家
過
失
。 

 
 

《
梵
網
菩
薩
戒
經
疏
註
》：「
若
見
破
戒
人
，
不
說
其
過
失
，
應
當
念
彼
人
， 

     

久
久
亦
得
道
。
」 

  

《
大
集
地
藏
十
輪
經
》：「
瞻
蔔
華
雖
萎
，
勝
於
諸
餘
華
；
破
戒
諸
比
丘 

    

，
猶
勝
諸
外
道
。
」 

 
 
 
  
 
  

宣
傳
，
宣
揚
；
稱
說
、
道
說
、
傳
說
。 

 
 
 
  
 
  

言
向
外
傳
播
，
非
勸
諫
說
。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

患
苦
之
門 

 
 
 
  
 
   

 
 
  
 
 

禍
累
之
始 

 
 
 
  
 
   

罪
︱
於
佛
法
中
犯
戒
，
世
法
中
犯
法
等
。 

 
 
 
  
 
   

過
︱
有
心
、
無
心
；
有
形
、
無
形
過
錯
。 

若
見
四
眾
過 

宣
說 

說
在
家
過 

①

是
眾
生 

②

眾
生
想 

③

說
罪
心(

陷
沒
、
治
罰
心)
 

④

所
說
過(

重
或
輕
罪)
 

⑤

所
向
人 

⑥

前
人
領
解 口

業 

罪
過 

③

具
緣
成
犯 

④

開
緣(

無
犯)

 

無
說
罪
心
，
獎
勸
心
說
、
僧
差
說
罪
。 

若
向
上
二
境(

比
丘
、
比
丘
尼)

，
具
大
乘
戒
者
，
如
法
說
。 

實
舉
過
，
令
彼
懺
悔
。 


